图木舒克市永安坝工业园新疆图达新型环保
材料有限公司“12·1”一般机械伤害
事故评估报告

2024年12月1日18时55分，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安坝工业园新疆图达新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209.69418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法律法规，2024年12月11日，图木舒克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全面负责事故调查工作。2025年2月6日，图木舒克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图木舒克市永安坝工业园新疆图达新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12·1”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的要求，事故评估组对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过程
2026年4月27日，师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成立由师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原事故调查组组成单位有关人员组成事故评估组。依据《事故调查报告》，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逐项对照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对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处理情况进行评估。4月29日，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现场核查、座谈问询、综合分析、集体讨论后形成了评估意见。4月30日，师市安防办充分征求事故评估组成员单位意见后，形成了事故评估报告。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新疆图达新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师市应急管理局对其作出罚款50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已于2025年2月19日执行完毕。
（二）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周*，新疆图达新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师市应急管理局对其作出处上一年年收入40%罚款（60115.4元）的行政处罚，已于2025年2月8日执行完毕。
2.邹**，新疆图达新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安全管理人员，师市应急管理局对其作出处上一年年收入30%罚款（36826.4元）的行政处罚，已于2025年2月8日执行完毕。
3.杨*，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2025年11月，师市纪委监委责令杨*作出书面检查。
4.王*，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2025年11月，师市纪委监委对王*进行诫勉处理。
5.丁**，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2026年2月13日，师市纪委监委给予丁**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6.吴**，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2025年11月，师市纪委监委给予吴**党内警告处分。
三、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bookmark: _GoBack]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按照图木舒克市人民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事故相关单位认真落实了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建议。
新疆图达新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一是深化事故警示教育，组织全员召开安全警示教育大会，集中观看蒸压釜爆炸、机械夹伤等典型事故案例视频，以案为鉴、以案示警，切实强化全员安全防范意识与红线意识。二是强化设备本质安全管控，在生产车间机械设备区域加装硬质防护栏杆，配套增设红外线感应装置及设备安全联锁系统，严防人员误入危险作业区域，杜绝机械伤害事故。三是规范现场安全管理，重新修订完善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严格对照安全色、安全标志等最新国家标准，在作业岗位、机械设备等关键部位统一更新张贴，提升现场安全提示效能。四是抓实基础安全管理，科学编制年度安全生产投入、安全教育培训专项计划，常态化落实新老员工三级安全教育及考核工作，夯实全员安全操作技能。五是健全隐患治理机制，生产期间常态化开展车间安全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整改、闭环式管理，及时消除各类现场安全隐患。
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一是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全覆盖检查，执法检查程序规范，2025年各类检查文书资料齐全完备，并进行了分类装册、留档保存。二是健全常态化教育培训机制，每季度组织辖区企业开展集中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持续提升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从业人员的安全素养。三是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应急管理局）新增安全生产监管人员2名，进一步夯实安全监管队伍基础。四是深化事故警示教育成效，组织辖区企业集中学习了事故警示教育案例，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切实筑牢安全生产思想防线。
四、检查评估结论
综上，师市应急管理局依法依规对1家企业及2名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累计收缴罚款59.69418万元，3个行政处罚案件已全部结案。师市纪委监委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4名公职人员给予相应处分，落实了处理措施。
评估组经过全面评估，形成以下意见：
1.图木舒克市永安坝工业园新疆图达新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12·1”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责任追究全部落实到位。
2.事故相关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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